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陕商院教〔2014〕43号 

相关二级学院：  

按照《关于做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2012 年项目结题和

2014年立项工作的通知》（陕教高办[2014]16号）的要求，学校组织

对 2012年获批的 11项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（以下简称

“省级大创项目”）进行结题验收，并同步开展 2014年校级大创项目

的立项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2012 年省级大创项目结题工作安排 

（一）结题验收范围 

2012 年申报并获批立项的 11 个省级大创项目均需结题。（具体

名单见附件 1） 

（二）结题验收材料 

各项目填写《陕西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（实践）项目

结题报告》（见附件 2）（一式三份），并提交研究成果（包括论文、

设计说明书、专利、产品实物）等相关支撑材料（一式三份）。 

（三）结题验收程序 

1.5 月 26 日前，相关二级学院完成本学院所有结题材料审查和



 

提交工作。 

2.学校组织专家组对所有项目进行结题验收，对评审通过的项目

进行公示，颁发结题证书，拨付剩余经费，并评选出“大学生创新创

业奖”。 

二、2014 年校级大创项目立项申报工作安排 

（一）申报项目类型 

本次组织申报的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包括创新训

练项目、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三类。 

（二）项目申报条件 

1.普通全日制在校本科生均可参与申报，根据项目需要，可为个

人或团队（创新训练项目团队一般为 3人，创业训练项目团队一般为

3-5人，创业实践项目团队一般不超过 6人），原则上以一至三年级

学生为主，四年级学生可作为项目成员参与但不能作为项目负责人，

申报人一次只能参加 1个项目的申报，且项目负责人只限 1人。 

2.对于已承担 2012年大创项目，但不能按期提交结题材料的学

生不得再次申报。 

3.指导教师应具备相应的指导能力，原则上应具有项目研究所需

的业务水平和科学研究能力，每批次只能指导 1个项目。鼓励各学院

聘请企业导师，指导学生开展创业实践项目。 

4.为保证项目研究的延续性和成果的完整性，项目立项优先考虑

跨学院、跨专业、尤其是团队成员跨年级形成梯队联合申报的项目。 



 

5．每个项目的运行研究周期原则上为 1-2年，鼓励研究周期短，

创新性、可行性好的项目参与申报。鼓励项目提前完成研究任务。 

（三）申报立项程序 

1.相关二级学院组织学生进行申报并填写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

计划项目申报表》（见附件 3），相关二级学院要成立“大学生创新

创业训练项目指导委员会”，对所申报的项目进行审查，并按照项目

限额（见附件 5），择优上报。 

2.学校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评议立项，确定立项名单后，下发校

级立项通知，并遴选 20项上报省教育厅，参加 2014年省级大创项目

评选。 

三、材料提交 

相关二级学院须在 2014年 5月 26日（星期一）前将《陕西省高

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（实践）项目结题报告》（附件 2）、《大

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表》（附件 3）和《大学生创新创业

训练计划项目信息表》（附件 4）报教务处实践教学科。同时将上述

材料电子版发至 409110145@qq.com。 

联系人：张妮 

联系电话：029-33814505 

附件 1.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2012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（实

践）项目名单 

2.陕西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（实践）项目

结题报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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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表 

4.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信息表 

5.2014年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限额申报一览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教务处 

2014年 5月 20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校领导； 

党政办公室，处领导。 

陕西国际商贸学院教务处         2014年 5月 20日印发  

 


